
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第一部分  醴陵市公安局概况
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
醴陵市公安局是醴陵市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，本部门没有二级预算单位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负责全市公安工作的部署、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（二）掌握影响全市社会政治稳定、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，分析研究全市社会政治动态、治安状况、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情况，制订预防、打击犯罪的对策。
（三）组织案件的侦查工作，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，协助或直接侦查危害国内安全的案件，查禁邪教组织，打击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的非法活动，深入开展禁毒斗争，协调处置治安事故（事件）和骚乱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，调处纠纷。依法管理非军事系统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、危险爆炸物品。负责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。
（五）依法管理户口、居民身份证；负责常住人口、暂住人口、重点人口在内的实有人口管理工作，负责人口统计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出入境管理工作和外国人在醴居留、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；合同有关部门查处涉外案件。
（七）指导、协调市武警中队、消防大队的有关工作，指导全市消防工作。
（八）负责对被判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、宣告缓刑、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。
（九）负责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治安防范工作的开展。
（十）负责社会“110”联动服务、“110”接处警和治安巡逻等工作。
（十一）组织实施对来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、重要会议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安全警卫工作。
（十二）制订公安科学技术应用规划，负责公安信息技术、刑事技术和行动技术的推广。
（十三）负责公安系统装备及管理工作。
（十四）负责公安民警的教育培训、奖惩、优抚和警衔管理等工作，负责全市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十五）完成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第二部分  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收入总计15789.56万元（不含上年结转结余），较上年决算数12025.36万元，增长31.3%。2016年支出总计16107.8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11941.02万元，增长34.89万元。

2016年年初结转和结余资金568.72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250.48万元。

二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收入总计15789.5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4616.87万元，占收入总额的92.57%；其他收入1172.69万元，占收入总额的7.43%。

三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支出总计16107.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04.98万元，占总额的3.76%；公共安全支出14735.71万元，占总额的91.48%；国防支出10万元，占总额的0.06%；教育支出10万元，占总额的0.06%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1.28万元，占总额的0.3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8.26万元，占总额的2.91%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53.57万元，占总额的0.95%；城乡社区支出57万元，占总额的0.36%；农林水支出7万元，占总额的0.04%。
四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14616.87万元，较上年度决算数10723.87万元，增长36.3%；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4935.12万元，较上年度决算数10540.58万元，增长41.69%。

五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
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4935.12万元，较上年度决算数10540.58万元增长41.69%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

2016年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支出主要为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8479.76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56.78%；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540.71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额的23.71%；项目支出2914.65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额的19.51%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
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4935.12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11828.2万元，增加3106.92万元，增长率为26.27%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04.98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有偿夜巡等服务费；国防支出10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征兵政审工作经费；公共安全支出13563.03万元，较年初预算11469.48万元，增加2093.55万元，主要是工资调标及补发（含2014年10月起民警增资部分的补发，2015年1月起警衔工资调标的补发）、办案成本增加、警务体制改革的改造、警用装备采购等原因；教育支出10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教育经费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1.28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大型体育活动自行车赛及端午乐三天的安保工作经费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8.26万元，较年初预算205.75万元，增加262.5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追加死亡抚恤253.39万元以及退休人员增加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53.57万元，较年初预算增加0.6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工资基数增加；城乡社区支出57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工作经费；农林水支出7万元，年初未预算，追加工作经费。

六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2020.47万元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6761.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56.25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718.2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14.29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3208.4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26.69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332.2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2.77%。
七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780.6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减少0.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全局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，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支出的结果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83.71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减少0.29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96.89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减少0.11万元。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为781.75万元，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1.15万元，其中：2015年公务接待费184.32万元，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0.61万元；201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97.43万元，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0.54万元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0；公务用车购置数为0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80辆，主要用于公安局日常执法执勤，共支出569.89万元，平均7.12万元/辆。2016年公务接待费，主要是用于公安局机关以及15个派出所、看守所、拘留所的公安办案接待及其他公务接待，全年共接待991次，接待6692人，共支出183.71万元。

八、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
无
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540.71万元，比2015 年增加3229.67万元，增长1038.34%。主要原因是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2897.4万元，增长931.52%，主要原因是2015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计入项目支出；2016年新增其他资本性支出332.26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安办公、办案设备和专用设务的购置与更新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297.84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280.92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6.92 万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80辆，其中，一般公务用车3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77辆。

（四）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。
2016年我单位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，提升自评质量，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，及时编制并报送预算绩效目标，深入开展绩效跟踪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。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，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努力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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